农工省直工委发[2009]2号

关于对省直基层组织

实施考核的通知

省直工委各基层组织：

为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，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。经研究，拟于2009年年底对省直工委基层组织进行考核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考核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民主集中”的原则，考核工作与各基层组织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相结合，注重实绩，考评结果作为基层组织年度评选先进的主要依据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省直工委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：张庆文；副组长：罗凤林、岳林先、夏华祥、邓蓉玲、何延政；成员由省直工委办公室人员组成。考评结果由考核领导小组审定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各基层组织围绕省直工委下达的任务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开展工作。做好资料收集和报送工作，年终汇总写出书面总结，由考核领导小组进行审定。评选出年度先进支部（综合奖、单项工作奖）和优秀党员，由省直工委进行表彰。

省直工委邮箱：shirainbow@163.com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刘  卉  82820672，13688321363

赵晓玲  82820671，66389274

施  虹  82820672，13648099235

附件：

一、组织工作先进集体（单项奖）

二、宣传工作先进集体（单项奖）

三、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（单项奖）

四、先进集体综合奖及优秀党员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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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农工党省直工委

2009年基层组织组织工作先进集体（单项奖）考评标准
	项   目
	考评依据

	组织发展工作先进集体
	发展新党员占支部人数的比例并参考代表性、职称、学历等综合素质

	积极开展支部组织生活

先进集体
	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6次以上并保证出勤。与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密切联系，通力合作。以签到、记录、简报、图片等资料为依据。

	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集体
	支部一班人团结协作，建立后备干部队伍，以提高党员整体素质，增强支部活力、动力、凝聚力为核心，写出书面总结，反映出基层组织建设的成绩、经验与创新活动方式。


附件二：
农工民主党省直工委

2009年基层组织宣传工作先进集体

（单项奖）考评标准

	项  目
	评分标准
	考评依据

	社情民意信息工作

先进集体
	向省直工委报送社情民意信息不少于5条，每报送1条得1分。支部报送的社情民意信息，被国家、省、市级、区（县）以及本单位采用，分别加5分、4分、3分、2分。
	1、以省直工委收到社情民意信息（即情况反映）为准。
2、非省直工委上报渠道采纳的请交纳文件的复印件，如：区（市）县采纳请采纳文件的复印件。

	宣传工作先进集体
	1、向省直工委报送工作经验、调研文章、理研文章，每篇得2分。在国家、省、市级、区（县）以及本单位刊物发表或会议上交流，每篇分别加5分、4分、3分、2分。
2、向省直工委报送支部活动情况简报6期，每期得5分。
	1、刊物发表文章请交刊物封面、目录及文章复印件。
2、以省直工委收到简报为准。

	调研工作先进集体
	围绕全面推进我省经济建设或新医改方案的推行等中心工作，结合当地（本单位）实际，开展调研活动。每开展1次，并形成调研报告得5分。
	以调研活动照片、简报及调研文章为准。


附件三：

农工党省直工委2009年基层组织社会服务工作

先进集体（单项奖）考评标准
	项  目
	评分标准
	考评依据

	积极开展或参与定点帮扶工作
	开展或参与1次得2分。
	以文字、照片、简报等为准。

	组织成员积极开展惠民活动
	开展捐赠、义诊、科技三下乡活动等。开展1次分别得2分。
	以照片、文字、收据、病人登记单为准。

	积极开展招商

引资、助学
	引资1项得4分。
	以引资证明、收据等能证明引资数量、项目的复印件为准。

	
	组织成员捐资助学1次得2分。
	以文字材料、照片、捐助名单等为准。


附件四：
先进集体综合奖及优秀党员评选办法

    一、获得三项以上先进集体单项奖就荣获“先进基层组织”（综合奖）奖。

二、省直工委先进个人评选项目：1、党务工作先进个人；2、宣传工作先进个人；3、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。

三、先进个人评选办法：在上述先进个人评选项目中，以支部为单位，不受项目限制，30人以下的共推荐2人；30人以上的共推荐3人；由支部大会推选并上报个人先进材料。
